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行政许可（备案）决定书
东市监撤〔2025〕231124Z001号

当事人：东莞市于多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W04MK8E

住所：东莞市高埗镇保安围村三村工业区第三栋厂房一楼

法定代表人：刘玉琴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2025年7月18日，根据群众申请，反映左百舰被冒用身

份登记为东莞市于多检测设备有限公司股东、监事身份，请

求我局撤销该公司设立登记。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到当事人登记住

所东莞市高埗镇保安围村三村工业区第三栋厂房一楼进行检

查，现场未发现东莞市于多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在此经营。

经查明，东莞市于多检测设备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

冒用左百舰的身份信息，通过东莞市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提供

虚假材料，取得了公司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当事人上述行为于

2025年10月15日被我局查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举报单1份1页、《身份信息被冒用承诺书》1份1页，申

请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1页，《撤销冒名登记（备案）申请表》，

证明左百舰申请情况。

2.《协助调查函》1份1页，证明我局向中国建设银行长安

新沙东路支行发函调查情况。

3.《协助调查函回函》1份1页，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市分行证明左百舰其名下开立个人网银情况不属实。



4.证据提取单2份2页，证明我局通过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业务信息查询当事人被列异和吊销的情况、当事人办理公司

设立登记提交的登记资料情况。

我局于2025年7月24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

了《关于对东莞市于多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冒名设立登记进行调

查的公示》，公示期45天，公示期已结束，没人提出异议。

我局于2025年7月24日向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股东刘玉琴

身份证地址邮寄《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法定代表人到我局接

受询问调查，其法定代表人未在规定时间到我局接受调查。当

事人通过电话无法联系。

我局于2025年10月15日通过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发布撤销登记告知公告。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

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

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规定，构成以欺骗手段取得登记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被

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

撤销”的规定，现撤销东莞市于多检测设备有限公司于2016

年11月21日的设立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东莞市人

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东莞市第一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决定不停止执行。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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